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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公司对外投资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本次收购的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子公司传化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化物流）及其下属子

公司福建传化智联公路港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智联）与福建省建瓯市德

峰汽车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峰汽车）、福建德峰物流市场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标的公司）签署了《关于福建德峰物流市场管理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之权利义务转让协议》。经各

方友好协商，同意以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坤元评报〔2017〕593 号》

（以下简称《资产评估报告》）评估结果为依据，由福建智联出资人民币 6,545.87

万元收购标的公司 60%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福建智联将持有标的公司

60%股权，德峰汽车将持有标的公司 40%股权。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治理细则》等有关规定，本次股权收购事项的批准

权限在公司董事长对外投资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对外投

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二、收购主体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传化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0 年 9 月 19 日 

注册资本：78,963.807442 万元 

注册地址：萧山区宁围街道新北村  

法定代表人：徐冠巨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物流信息服务，物流信息软件开发与销售，市场营销策划；企业



投资管理（除证券、基金、证券投资基金外），企业管理咨询；公路港物流基地

及其配套设施投资、建设、开发；燃料油、有色金属、建材、化工原料及化工产

品（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汽车及其配件、轮胎、机油、电子产品（除

电子出版物）、橡胶制品、纺织原料及辅料、服装、纸制品、纸浆、木制品、机

械配件、皮革制品、电线电缆、通讯设备、节能产品、家用电器、日用百货的销

售；机械设备及汽车租赁（除金融租赁）；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

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为公司子公司 

2、公司名称：福建传化智联公路港物流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7 年 6 月 1 日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福建省建瓯市中国笋竹城 C 区 8 号 

法定代表人：徐炎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道路货物道路运输；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服务；货物运输代

理；装卸搬运服务；停车场服务；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商务信息咨询

服务（不含证券、期货、金融、保险）；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软件开发；信息

技术咨询服务；房地产开发；自有房屋租赁服务；企业管理；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企业营销策划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建筑装饰工程设计、施工；管道、电气设

备安装；工程管理服务；办公设备租赁服务；五金、建材（不含危险化学品）、

汽车及零配件、润滑油、日用品批发、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为公司子公司传化物流之子公司 

三、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福建省建瓯市德峰汽车物流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9 年 12 月 25 日 

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建瓯市中国笋竹城 C 区 8 号 



法定代表人：李德峰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普通货物道路运输、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货物专用运输（罐

式）服务；货运站（场）经营；意外险、货运险、车险代理服务（有效期至 2017

年 01 月 27 日）；商用车、汽车配件销售；房屋租赁服务；汽车租赁服务（不含

营运）；货物的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除外）。（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如下： 

名称 持股比例 

李德峰  60% 

林美 40% 

上述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收购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福建德峰物流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1 年 5 月 19 日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建瓯市中国笋竹城 C 区 8 号 

法定代表人：李德峰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物流市场开发、管理；货运代理（不含运输及快递业务）、仓储

（不含危险品）服务；物业管理；房地产经纪服务；停车场管理服务、物流信息

咨询服务；物流设备销售；网络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网络工程设计施工；货物

的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除外）；货运站（场）经营。（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如下： 

名称 持股比例 

福建省建瓯市德峰汽车物流有限公司 100% 

本次收购完成后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股权转让前 股权转让后 



股权比例 股权比例 

福建传化智联公路港物流有限公司 0 60% 

福建省建瓯市德峰汽车物流有限公司 100% 40% 

合计 100% 100% 

公司聘请了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标的公司进行了财务审慎

性调查，并出具了关于标的公司的财务审慎性调查报告《天健审〔2017〕8156

号》（以下简称《财务审慎性调查报告》），同时公司委托了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评估结果显示标的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

为98,057,086.30元。标的公司近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16 年 1-12 月 2017 年 1-8 月 

营业务收入 782,859.06 477,539.80 

营业利润 -1,662,148.07 -6,677,308.01 

净利润 -2,136,926.08 -5,362,706.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42.89          -42,092,304.64  

项      目 2016 年末 2017 年 8 月末 

总资产 72,376,577.37 229,796,525.73 

总负债 42,999,006.48 151,781,118.29 

净资产 33,373,570.89 78,015,407.44 

应收账款 0 0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传化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福建省建瓯市德峰汽车物流有限公司 

丙方：福建德峰物流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第一条 标的股权及转让价格 

经友好协商，乙方同意将持有的福建德峰物流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60%的股权

以《财务审慎性调查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所反映的调查和评估结果作价

6,545.87 万元转让给甲方，甲方同意按该价格受让该等股权。 

第二条 支付方式 

2.1 本协议签署且前款条件全部达成后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第

一笔转让价款 2,500 万元。因本协议签署前，甲方已向乙方支付了 1,500 万元履

约保证金和 1,000 万元股权转让预付款（合计 2,500 万元），双方同意，本笔转



让款由甲方监管，用于乙方向甲方专项归还前述履约保证金和股权转让预付款。 

2. 2 丙方完成对兴业银行 11,500万元贷款中 2,000万元贷款的平移且解除对

应抵押和相关担保工作后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第二笔转让价款 2,000

万元。该笔资金由甲方监管，由乙方专项用于解决丙方对兴业银行剩余 9,500 万

元贷款中 2,000 万元贷款的归还工作。（兴业银行建瓯支行已出具《告知函》，

认可本协议相关贷款清理方案。） 

2.3 丙方完成对兴业银行除 7,500万元贷款外的所有贷款清理工作后 10个工

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第三笔转让价款。因甲方已向乙方支付的 1,000 万元股

权转让预付款根据约定将产生相应利息，双方同意，该等利息在第三笔转让价款

中同等额度扣除（利息的额度根据实际计息时间期间计算），且第三笔转让价款

中的 1,400 万元由甲方监管，由乙方专项用于归还乙方对福建传化德峰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的 1,400 万元应付账款（成因及付款承诺详见附件五《关于限期催缴应

收账款的承诺函》）。至此，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的标的股权转让价款已全部付讫。 

第三条 关于负债、或有负债等的承诺 

各方约定，除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财务审慎性调查报告》披露的负债

外，丙方的其他负债（指在甲方成为丙方股东之日前已经产生但乙方和丙方未书

面告知甲方的或有损失、负债、或有负债；以及因甲方成为丙方股东之日前的原

因，在股权合作后所产生的损失、负债，包括但不限于对外担保、欠款、欠税、

诉讼、行政处罚等）给丙方或甲方造成损失或其他不利后果的，乙方应据实赔偿。

具体赔偿方式包括：1）乙方以现金赔偿丙方或甲方；2）乙方以持有的丙方之股

权赔偿甲方。由甲方选择适用。甲方选择适用股权的，对应的股权应以丙方届时

的净资产为基础作价，乙方以等同于赔偿额的股权无偿转让给甲方。 

第四条 后续事项 

各方约定，如根据合资公司经营或其他方面的需要，甲方指定其控制的其他

主体代其履行本协议的权利、义务（包括但不限于标的股权的受让），或在获取

丙方股权后又转让给其控制的其他主体的，不意味着免除乙方及其他相关方根据

本协议应承担的责任或义务，甲方和其控制的主体均有权根据本协议的约定主张

权利。 

第五条 违约责任 



各方同意，本协议生效后，即对各方产生约束力。由于一方的过错，造成本

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本协议终止，有过错的一方应承担违约责任，

并赔偿守约方的相应损失；如属各方的过错，根据实际情况，由各方按照其过错

程度承担各自应付损失。 

第六条 权利义务转让 

根据本协议“第四条 后续事项”约定，甲方可指定其控制的其他主体代其

履行相关权利、义务。经友好协商，将甲方在本协议项下的相关权利、义务转让

给福建传化智联公路港物流有限公司，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权利义务转让

协议》，各方对此表示同意、无异议。 

第七条 协议生效 

以上协议自各方盖章签字后生效。 

六、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不会与关联人产生

同业竞争。本次出售股权的所得款项将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不存在上市公司

高层人事变动计划等其他安排。 

七、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南平系福建“两纵三横”交通大通道中的重要交通枢纽，公司本次收购标的

公司资产，旨在布局南平公路港城市物流中心（以下简称南平公路港），打造闽

北物流枢纽，完善传化网公路港城市物流中心的网络结构；同时，南平公路港的

布局有利于闽北地区物流资源的整合提升，做到降本增效，更好地服务该区域经

济发展。本次对外投资符合传化智联战略规划。 

本次投资完成后，新设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经营风险、管理风险、政

策风险、信用风险等，公司将会以不同的对策和措施控制风险和化解风险。本次

对外投资下属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产生不利

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1、《股权转让协议》 

2、《<股权转让协议>之权利义务转让协议》 

3、《财务审慎性调查报告》 



4、《资产评估报告》 

5、兴业银行《告知函》 

特此公告。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1 月 24 日 




